


关于加强政策性外水排放管理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

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(2019 - 2021年）的通知》

（建城(2019] 52 号）、《广州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

动方案(2019 - 2021年）》（穗水排水(2019] 70号）以及《广

州市水污染防治强化方案》（穗府办函(2018] 83号）， 为加强

我市政策性外水的排放管理，有效提升我市城镇污水收集处理效

能， 开展对施工降水或基坑排水、游泳池换水或检修泄水、景观

水体出水、 温泉水排水、 处理后的工业废水、 市场 （园区）专用

一 体化处理设施出水等政策性外水排放进行分类规范性整治（附

件1), 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 总体情况。

（ 一 ）基本情况。政策性外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主要分

为以下两大类： 一 是可直接或简单处理后 排入百水管网（自然水

体）的外水， 如施工降水或基坑排水、游泳池换水或检修泄水、

景观水体出水、 温泉水排水等， 上述排水主要指标介于地表 III�

IV水标准， 远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一 级 A 标准。 二 是按要

求设置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可直接排入雨水管网（自然水体）的

外水，如经自有设置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工业废水、市场（园

区） 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排水，上述排水巳达到或继续加强生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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